
附件 1

名词注释

1.一般公共预算：指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

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

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2.政府性基金预算：指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

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

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指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

支预算。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指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

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

5.税收返还：指 1994 年分税制改革、2002年所得税收入分

享改革、2009 年成品油税费改革、2016 年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

改革后，对原属于地方的收入划为中央收入部分，给予地方的补

偿。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成品油税费改

革税收返还，以及营改增税收返还。

6.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财政体制和政

策规定，给予下级政府的补助资金，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

转移支付。



7.一般性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对有财力缺口的下级政府，

按照规范的办法给予的补助，下级政府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统筹安

排使用。

8.专项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对承担委托事务、共同事务的

下级政府，给予的具有指定用途的资金补助，以及对应由下级政

府承担的事务，给予的具有指定用途的奖励或补助。

9.上解支出：下级政府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及财政体制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和计算方法测算，上交上级政府，并由上级政府统

筹安排的资金。

10.部门预算：与财政部门直接发生预算缴、拨款关系的国

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其他单位，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

其履行职能的需要编制的本部门年度收支计划。

11.地方政府债务限额：预算法规定，省级政府可以在国务

院确定的限额内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债，举债规模由国务院报全

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

12.地方政府债券：指经国务院批准同意，以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政府为发行和偿还主体，由财政部代理或地

方财政自主发行和偿还的政府债券。

13.一般债券：指地方政府为没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举

借的债务，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

14.专项债券：指地方政府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

举借的债务，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



15.“三公”经费：指政府部门人员因公出国（境）费、公

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

16.预算绩效管理：在预算管理中融入绩效理念，将绩效目

标设定、绩效跟踪、绩效评价及结果应用纳入预算编制、执行、

监督全过程，以提高预算的经济、社会效益为目的的社会管理活

动。

17.“三保”：指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附件 2

关于2023年市级对临港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

付情况及 2024 年预算安排的说明

一、2023 年转移支付执行情况

2023 年市级对临港区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转移支付执行数

为 31097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一般性转移支付

2023 年，临港区共收到中央、省、市三级一般性转移支付补

助 21438 万元，其中：

1.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99 万元，主要用于消除各级政府间

存在的税收能力与其基本需求开支的横向不均衡，保证社会公共

服务水平的基本一致性。

2.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870万元，主要用于

增强基层政府“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能力，保障基层政府

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落实中央和省各项民生政

策基本财力需要。

3.结算补助收入 827 万元，主要为 2023 年我区收到市级结

算补助收入。

4.固定数额补助 549万元，主要为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收

入。



5.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173 万元。主要用于完

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善薄弱地区基础教育办学条件，

推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6.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 479万元，

主要用于 2023 年乡村振兴重大专项支出。

7.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10万元，主要用于

司法救助支出。

8.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7万元，

主要用于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9.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4451 万元，

主要用于保障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发放，对城乡低保等

低收入人群进行补助。

10.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328 万元，主要用

于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补助。

11.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298万元，主要用于

支持农田建设补助和美丽乡村建设等，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12.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63万元，主要用于

乡村振兴重大专项公路交通建设项目。

13.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462 万元，主要是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

14.一般公共服务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04 万元，主



要用于标准化奖励资金、专利奖励等方面支出。

15.金融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19 万元，主要用于科

技支行补贴及数字经济发展专项资金。

16.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8479 万元，主要是企业事业单

位划转、贫困地区转移支付和用于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经济转型

升级、城镇化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扶贫攻坚等方面的支出。

（二）专项转移支付

2023 年，临港区共收到中央、省、市三级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9659 万元，其中：

1.科学技术方面 2274 万元，主要用于军工基建、军工科研、

省级科技创新发展等支出。

2.节能环保方面 381万元，主要用于清洁取暖奖补、支持开

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等农村环境整治方面的支出。

3.农林水方面 620万元，主要用于农业综合开发、重大动植

物病虫害防治、农村人居环境相关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美丽乡村

建设等支出。

4.工业商业金融业等方面 4616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工业提

质增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商贸发展和市场开拓资金等支出。

5.自然资源海洋气象方面 1535 万元，主要是新增建设用地

有偿使用费用于国土资源事务、国土勘探和保护支出。

6.其他方面 233万元，主要用于一般公共服务、国防、公安

安全、教育、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灾



害防治及应急管理等方面支出。

二、2024 年转移支付预算安排

2024 年市级对临港区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转移支付预算数

为 276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一般性转移支付

2024 年，市级对临港区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一般性转移支付

预算数为 18972 万元，其中：

1.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99 万元，主要用于消除各级政府间

存在的税收能力与其基本需求开支的横向不均衡，保证社会公共

服务水平的基本一致性。

2.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850万元，主要用于

增强基层政府“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能力，保障基层政府

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落实中央和省各项民生政

策基本财力需要。

3.结算补助收入 870 万元，主要为 2024 年我区收到市级结

算补助收入预算数。

4.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976万元。主要用于完善

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善薄弱地区基础教育办学条件，

推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5.固定数额补助 549万元，主要为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收

入。

6.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 350万元，



主要用于 2024 年乡村振兴重大专项支出。

7.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89 万元，主要用于

司法救助支出。

8.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5万元，

主要用于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9.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067 万元，

主要用于保障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发放，对城乡低保等

低收入人群进行补助。

10.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456 万元，主要用

于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补助。

11.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103万元，主要用于

支持农田建设补助和美丽乡村建设等，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12.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49万元，主要用于

乡村振兴重大专项公路交通建设项目。

13.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70 万元，主要是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建设资金等。

14.一般公共服务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0万元，主要

用于标准化奖励资金、药品抽检经费等方面支出。

15.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620万

元，主要是支持先进制造业、工业互联网及数字经济发展专项资

金。



16.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7489 万元，主要是推进城区高

质量发展、经济转型升级、城镇化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

支出。

（二）专项转移支付

2024 年，市级对临港区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专项转移支付预

算数为 8628 万元，其中：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42万元，主要用于省级质量发展和市

场监管等方面支出。

2.社会和保障就业支出 21 万元，主要用于大学生创业引领

计划扶持、低保和特困人员免费电量款等。

3.卫生健康支出 19 万元，主要用于卫生健康补助资金等支

出。

4.节能环保支出 315万元，主要用于环境污染防治、省级住

房和城镇化建设、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等农村环境整治工作等。

5.农林水支出 506万元，主要用于林业改革发展、农村公益

事业财政奖补、美丽乡村建设等支出。

6.工业商业金融等支出 3459 万元，主要用于 2024 年省级工

业转型发展专项、中央外经贸发展和金融惠企等支出。

7.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337 万元，主要是新增建设用

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及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等资金。

8.其他方面 2829 万元，主要用于一般公共服务、科学技术、

城乡社区等方面支出。



关于2023年市级对临港区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

情况及 2024 年预算安排的说明

一、2023 年转移支付执行情况

2023 年，临港区共收到中央、省、市三级政府性基金转移支

付补助 48601 万元，其中：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

出 3万元；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775万元；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47600 万元（其中地方政府专项债务

付息支出13599万元）；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223万元。

二、2024 年转移支付预算安排

2024 年，临港区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预算安排 117132 万元，

其中：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 20 万元；大中型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495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安排的支出116447万元（其中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15795万元）；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安排的支出 20 万元；彩票公益金安

排的支出 150万元。



附件 3

关于临港区地方政府债务 2023 年执行

及 2024 年预算有关情况的说明

一、2023 年临港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依据上级对我区政府存量债务清理甄别结果和新增债务情

况，市级核定我区 2023 年度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66.2686 亿元，

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6.8228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49.4458 亿元。

2023 年新增债务限额 11.6 亿元，全部为新增专项债务限额。

二、2023 年全区地方政府债务举借情况

2023 年市级分配我区地方政府债券 21.1959 亿元，其中：新

增债券 11.6 亿元（全部为新增专项债券），再融资债券 9.5959

亿元（一般债券 6.0479 亿元、专项债券 3.548 亿元）。截至 2022

年底，全区政府债务余额 65.9281 亿元（一般债务余额 16.6263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49.3018 亿元），严格控制在限额之内。

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 号）和《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

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等规定，2018 年各级政府历

次发行政府债券举借政府债务的相关信息，均已按规定向社会公

开。



三、2024 年全区政府债务收支计划情况

2024 年，区级政府债务转贷收入预计安排 201362 万元，其

中发行再融资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14862 万元，发行再融资专项

债券转贷收入86500万元，发行新增专项债券收入100000万元。

区级政府债务支出预计安排 209014 万元，其中 109014 万元为

到期债务还本支出，100000 万元为新增专项债券支出。按照上

述安排，以 2023 年末区级政府债务余额为基数，加上 2024 年

政府债务转贷收入，减去 2024 年债务还本支出后，预计 2024

年末区级政府债务余额为 751629 万元。此外，2024 年区级预算

需安排政府债务付息及发行费支出 21294 万元。


